
通海县第一幼儿园部门2026年预算重点领域财政项目

文本公开

一、项目名称

免保育教育费专项资金

二、立项依据

依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逐步推行免费学前教育的意见》(国办发〔2025〕27号)、《云南省逐步推行免费学前教育实施方案》、《云南省学前教育免保教费实施办法》及地方学前教育普惠性政策文件，落实公益普惠基本方向，保障适龄幼儿公平接受学前教育权利，扩大普惠性资源供给。根据在园儿童人数及中央与地方分担比例，核定中央财政免保育教育费财政补助资金。其中，中央与地方分担比例：第一档中央财政负担80.00%；第二档中央财政负担60.00%；第三档、第四档、第五档中央财政负担50.00%。各档所包括地区依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教育领域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方案的通知》（国办发〔2019〕27号）执行。党中央、国务院明确规定比照享受相关区域政策的地区按相关规定执行。

三、项目实施单位

通海县第一幼儿园

四、项目基本概况

本次项目依据2025年我园秋季在园大班人数，结合我园实际情况，根据我园办园的要求，本次项目资金预算36,720.00元，下达经费为补足我园免收大班保育教育费用，主要用来维持教学与日常工作的正常运转，以保证正常的教育教学之需，同时加强本园文化、师资、基础建设，来促进幼儿园的发展；资金使用做到专款专用，能有计划、合理地使用经费，厉行节约；量入为出，保证重点；规范管理，提高效益，真正达到勤俭办学的目的，将每一分钱都用在刀刃上；同时保障在园幼儿合法权益、减轻家庭育儿负担为核心，严格执行国家、省、市、区免费学前教育政策，规范资金管理，强化过程监管，确保应免尽免、专款专用、公开透明，推动幼儿园持续健康发展。

五、项目实施内容

本次项目开展时间为2026年，用于保证我园全年教育教学和日常工作的正常运转需求。根据资金下达文件要求，按支出科目，此次下达经费用于我园日常运转、教育教学工作支出；并根据《支持学前教育发展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财教〔2025〕180号）--免保育教育费的相关要求，规范经费开支范围，做到专款专用，加强经费的管理工作，建立财务公开制度，接受师生和社会的广泛监督。

资金安排情况

本次资金依据2025年我园秋季在园大班人数284人和中班人数281人，按收费标准测算，县级承担比例2.40%，现申请县级补助资金预计为36,720.00元。

用款计划：

2026县级下达免保育教育补助资金预计：36,720.00元

本次资金下达后，我园将根据相关经费使用规定，在本年度完成资金支出，用款计划和支出目标如下：

教学业务和管理1月-12月预计支出：20,000.00元

水电费1月-12月预计：5,000.00元
培训费费1月-12月预计：5,000.00元
其它商品支出1月-12月预计：6,720.00元

七、项目实施计划

1.严格执行免费范围、对象、标准与程序，不擅自扩大、不降低标准。

2. 精准认定：规范学籍与在园人数核验，确保对象准确、数据真实。

3. 专款专用：补助资金全额用于保教运行、人员保障、玩教具配备等，不得挤占挪用。

4. 公开公示：政策、名单、标准、流程全程公示，接受家长与社会监督。

八、项目实施成效

本次项目落实免保教费政策，精准惠及符合条件幼儿，减轻家庭经济负担，保障教育公平与质量，保障幼儿入园权益，稳定在园规模，促进教育资源均衡配置，推动我园教育高质量发展，增强家长对我园教育资助政策的获得感与满意度，维护教育公平，营造良好教育生态。坚持以服务教育教学为中心，进一步优化教育资源配置，全面加速教育强县创建进程；有利于促进全县学前教育稳定、持续、协调、健康发展；有利于加快为国家和本地区培养人才的步伐，是为社会生产、公共生活服务和以创造社会效益为主的社会事业建设项目。

